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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2025年平塘县秋冬季“引客入平塘”奖励申报承诺书

平塘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现将我单位申报《2025平塘县秋冬季“引客入平塘”奖励方案（试行）》奖励有关材料上报，同时，我单位承诺：
1.本单位年度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严重失信行为；在本年度内，未发生重大舆情事件、重大质量安全事故，亦未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机关作出的罚款及以上行政处罚。 
2.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会计信息真实、信用记录良好。 
3.申报所填信息及提供的材料均依据相关项目申报要求，并对全部材料的真实性、符合性、完整性负责，如提供伪造资料，今后不再参与任何相关奖励政策并承担相应后果。
4.申报过程及结果全程接受监督并配合抽查。 
5.如违反以上承诺，愿意接受相关处罚，同意有关主管部门将相关失信信息记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同意接受公开曝光并返还所有奖励资金。 
请予审核。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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